太仓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提高人社局工作透明度，保障广大群众对人社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，更好地为太仓经济发展服务和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务信息，是指我局在日常工作和行政管理过程中制作、获得或者拥有的信息。

第三条 办公室负责局政务信息公开牵头组织工作。局机关各科室依据本办法规定，协助做好政务信息公开工作。

局办公室负责承办局政务信息上网及日常维护工作。

第四条 政务信息公开应当遵循及时、准确、合法、公平、保密的原则。

第五条 获取政务信息不得侵犯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其他社会公共利益，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和社会公共道德。

第六条 局政府信息公开的经费应予保证，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第二章 公开内容和形式
第七条 下列政府信息应向社会公开：

（一）人社管理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；

（二）本局重大决策；

（三）人社机关权限和人社监督的依据、范围、程序、方式、时限、人社处理处罚种类、结果、违法违纪责任追究及监督、投诉举报途径等；

（四）主要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；

（五）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；

（六）行政复议受理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情况；

（七）各项工作目标及完成情况；

（八）局机构设置、科室职能和管理权限；

（九）局领导班子成员的工作分工情况；

（十）局机关工作人员录用、干部选拔任用及结果；

（十一）局评先评优及奖励情况；

（十二）其他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；

第八条 下列信息不予公开：

（一）国家秘密；

（二）个人隐私；

（三）正在研究讨论，尚未作出决定的审计信息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禁止公开的审计信息。

第九条 政府信息公开，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方式：

（一）人社信息、人社简报及本局公文；

（二）人社系统信息网；

（三）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公众媒体；

（四）召开新闻发布会和全局干部职工大会；

（五）公告栏、宣传版报等。

第三章 操作程序
第十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政府信息，本局有关科室应当在制作、获得或者拥有该相关信息之日起30日内提供给局办公室，并由局办公室予以公示。

第十一条 已归档的文件、材料，由局档案室负责对外提供查询服务；查询内容涉密的，按保密管理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十二条 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本局申请公开政府务信息的，可以书面申请，也可以口头申请，由局办公室统一受理；口头申请的，由我局接待人员当场记录。申请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申请人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姓名或名称、地址、身份证明、联系方式等；

（二）请求公开的具体内容；

（三）申请时间。

第十三条 本局有关科室应当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公开的决定并报局领导审批。并以公开决定书的方式（如可以公开，应附公开的内容资料）送交局办公室统一登记后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决定公开的，应当在公开决定书中载明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；决定部分公开或不予公开的，应当在公开决定书中说明原因并提供依据。

有关科室对申请公开的内容是否适宜现时公开不能确定的，应报送分管局领导审查决定。

第十四条 局办公室负责政务公开内容的保密审查。有关科室对申请公开的内容是否涉密不能确定的，应提交局保密委员会审查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第十五条 局办公室负责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，并对各科室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考核。

第十六条 机关各科（室）实施政府信息公开，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或本制度规定的，由局纪检组责令其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。

第十七条 相关科室隐匿或提供虚假的公开信息，或者泄露国家秘密、被审计单位的商业秘密，给国家、组织或个人利益造成损失的，由局纪检组根据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局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